
先簽後稿

國防部 (令)稿

地址：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409號

聯絡方式：何文哲 02-23116117#
637099

受文者：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1 年 08 月 11 日

發文字號：國人培育字第1110201107號

速別：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一、總說明，紙本，1，頁。二、修正對照表，紙本，2，頁。三、實施要點，
紙本，10，頁。

主旨：令頒「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國防培育班實施要點」修訂案，

請照辦。

說明：

一、 為使旨揭要點符合現況，各執行單位及民間學校作業有所

依據，爰修訂及刪除部分條文，以利後續推展。

二、 本部原108年5月9日國人培育字第1080007253號令同時廢

止。

正本：國防部陸軍司令部、國防部海軍司令部、國防部空軍司令部、國防部憲兵指揮
部、國防部資通電軍指揮部、國防部全民防衛動員署、國防大學

副本：國防部全民防衛動員署後備指揮部、北部地區人才招募中心、中部地區人才招
募中心、南部地區人才招募中心(以上均含附件，請照辦)

抄本：

部 長 邱 ○ 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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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存年限： 5 年

檔 號： 111/06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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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辦單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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